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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南京理工大学、上海化工

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秋平、秦文静  、何源、陈思凝、周健、徐森、刘婉卿、王耀、郭露、范宾、苏明清、

林建、曾国良、刘卫、顾杨幸、卢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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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粉尘爆炸危害识别和防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化学品的粉尘可燃性识别、爆炸危害识别、防护基本措施以及危害和风险公示。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品的粉尘爆炸危害识别和防护。

本文件不适用于有爆炸性或自分解的物质或混合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3836.12　爆炸性环境　第 12 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GB 15577—2018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4—2008　粉尘防爆术语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T 16425　粉尘云爆炸下限浓度测定方法

GB/T 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GB/T 24626　耐爆炸设备

GB 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 1 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T 25445　抑制爆炸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 15577—2018、GB/T 15604—2008 和 GB/T 1642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 dust
在大气条件下能与气态氧化剂（主要是空气）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粉尘、纤维或飞絮。

[来源：GB 15577—2018，3.1]
3.2　

粉尘爆炸  dust explosion
火焰在粉尘云中传播，引起压力、温度明显跃升的现象。

[来源：GB/T 15604—2008，2.11]
3.3　

二次爆炸  subsequent explosion
发生粉尘爆炸时，初始爆炸的冲击波将未发生爆炸的沉积粉尘再次扬起，形成粉尘云，并被引燃而

发生的连续爆炸。

[来源：GB 15577—2018，3.8]

1



GB/T 44394—2024

3.4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 dust 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粉尘与气态氧化剂（主要是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烧自

行传播的环境。

[来源：GB 15577—2018，3.2]
3.5　

点燃源  ignition source
点火源  ignition source
能使局部粉尘云的温度发生突变形成火焰的高温热源。

[来源：GB/T 15604—2008，2.16]
3.6　

易燃固体  flammable solids
容易燃烧的固体，通过摩擦引燃或助燃的固体。与点火源（如着火的火柴）短暂接触能容易点燃且

火焰迅速蔓延的粉状、颗粒状或糊状物质的固体。

[来源：GB 30000.8—2013，3.1]
3.7　

自燃固体  pyrophoric solids
即使数量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 5 min 内着火的固体。

[来源：GB 30000.11—2013，3.1]

4　粉尘可燃性识别

4.1　基本流程

宜按图 1 所示流程图识别化学品是否为可燃性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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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粉尘识别流程图

4.2　状态识别

粉尘爆炸危害仅针对固体物质，气体和液体物质不考虑粉尘爆炸危害。

4.3　资料检索

检索已有资料，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属于可燃性粉尘：

a） 有明确的数据表明该物质为可燃性粉尘，如粉尘云最小点火能（MIE）、爆炸指数（KSt）、粉尘云

最低着火温度（MIT）、粉尘云最小爆炸浓度（MEC）；

b） 相关事故调查报告证明该物质发生粉尘爆炸；

c） 该物质属于易燃固体或自燃固体。

注： 在使用现有数据评估化学品粉尘可燃性时，粒径分布和水分含量的影响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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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不可燃物质识别

完全氧化的物质不属于可燃性粉尘。

4.5　颗粒度识别

化学品在正常使用或预期的工况下，如可能产生粒径小于 500 μm 的颗粒，宜考虑是否存在粉尘爆

炸危害。粒径大于 500 μm 的颗粒宜按照 4.6 的方法测定其可燃性。

注 1： 一些颗粒较小的粉尘在处理过程中易于因静电吸附团聚成较大颗粒。

注 2： 片状颗粒、纤维无法通过 500 μm 筛，但也可能存在粉尘爆炸危害。

4.6　粉尘可燃性试验判定方法

对于理化特性不明确或未知的化学品，宜按照 GB/T 3836.12 等标准方法测定是否属于可燃性

粉尘。

5　爆炸危害识别

5.1　物质爆炸特性识别

5.1.1　对于可燃性粉尘，宜测定下列敏感性和严重性等特性参数。

a） 敏感性参数

包括但不限于：MIE、MEC、MIT、粉尘层最低着火温度（LIT）、粉尘云极限氧浓度（LOC）。

b） 严重性参数

包括但不限于：最大爆炸压力（pmax）、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 [ （dp/dt）max]、KSt。除特别说明外，粉

尘爆炸基本特性参数一般在下列条件下测定：

1） 温度：-20  ℃~+60  ℃；

2） 大气压：0.08 MPa~0.11 MPa（绝对压力）；

3） 空气中氧含量：21%（体积分数）。

5.1.2　水分含量和粒径分布是影响爆炸特性参数的重要因素。粉尘的水分含量越低、粒径越小，其敏

感性越高，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越大，爆炸后果越严重。

5.1.3　宜评估环境温度和大气对爆炸特性参数的影响。温度、气压和氧含量越高，粉尘的敏感性越高，

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越大，爆炸后果越严重。

注： 如随着温度的升高，MIE 和 MEC 降低；随着气压的升高，MEC 和 MIT 降低，pmax和 KSt增大。

5.2　点火源

5.2.1　点火源识别

识别粉尘在预期工况中是否存在潜在的点火源是十分必要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3 种：

a） 热表面；

b） 火焰和热气体（包括热颗粒）；

c） 机械产生的冲击、摩擦和磨削；

d） 电气设备和元件；

e） 杂散电流、阴极防腐措施；

f） 静电；

g） 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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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04 Hz~3×1011　Hz 射频（RF）电磁波；

i） 3×1011 Hz~3×1015　Hz 电磁波；

j） 电离辐射；

k） 超声波；

l）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m） 放热反应（包括粉尘自燃）。

作业过程中的各种潜在点火源参考附录 A。

5.2.2　点火源有效性评估

爆炸性粉尘环境遇到有效的点火源可能发生粉尘爆炸，宜考虑每一种点火源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

的有效性，点火源的评估宜按照 GB 25285.1。

5.3　爆炸性粉尘环境识别

5.3.1　识别爆炸性粉尘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尽可能避免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存在。

注 1： 用于处理粉尘的密闭工艺易于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如投料站、气力输送、干燥、筛分、研磨、除尘。

注 2： 可燃性粉尘在空气中悬浮，并达到 MEC 才能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粉尘在空气中的悬浮分布可能不均匀，当

局部浓度达到 MEC 时，仍可能导致粉尘爆炸。

5.3.2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宜根据爆炸性粉尘环境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划分为 20 区、21 区和 22
区，并符合下列原则：

a） 20 区为爆炸性粉尘环境持续地或长期地或频繁地出现的区域；

b） 21 区为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可能偶尔出现或故障状态下出现的区域；

c） 22 区为在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一般不可能出现的区域，即使出现，持续时间也是短

暂的。

5.4　爆炸后果评估

5.4.1　评估爆炸所产生的热辐射和冲击波对周围的人员和设备造成的伤害、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是十

分必要的。

5.4.2　对于封闭空间内可燃性粉尘发生爆炸会引起压力的累积，宜评估爆炸在相连管道内传播的可能

性和危害。

5.4.3　对于大量非封闭条件下堆积的可燃性粉尘，宜考虑二次爆炸的危害。

5.4.4　除热辐射和冲击波外，宜评估化学品的爆炸产生毒性物质对人员的伤害。

5.4.5　对于铝镁等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可燃性粉尘，宜考虑易燃气体加剧爆炸伤害。

6　防护基本措施

6.1　总体原则

6.1.1　使用可燃性粉尘的企业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进行辨识是至关重要的，以确定可燃性粉尘爆炸危

险性以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数量、位置、危险区域等，分析存在的粉尘爆炸危险因素，评估粉尘爆炸

风险，并制定能消除或有效控制粉尘爆炸风险的措施。

6.1.2　粉尘爆炸防护宜采取预防措施和保护措施，优先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粉尘爆炸的发生。

注 1： 预防措施是指采取措施减小爆炸发生的可能性，即降低爆炸性粉尘环境和有效点火源出现的可能性。

注 2： 保护措施是指采取措施降低爆炸后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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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预防措施

6.2.1　采用不涉及可燃粉尘的工艺或惰化措施，尽可能地避免爆炸性粉尘环境的产生，可采取以下措

施避免爆炸性粉尘环境：

a） 采用不可燃物质或大颗粒替代可燃性粉尘，如惰化；

b） 避免可燃性粉尘达到 MEC，如采用通风、除尘等措施；

c） 降低氧浓度，如通过 N2、CO2 保护。

6.2.2　如无法避免或减少爆炸性粉尘环境的情况，消除有效点火源。如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采取

防静电措施、火花探测和消除装置。

注： 防静电措施参照 GB 12158。
6.2.3　常见粉尘爆炸预防措施、示例及其关联爆炸特性参数见表  1。

表  1　粉尘爆炸预防措施

原理

避免爆炸性

环境

消除点火源

保护方式

替代可燃性粉尘

避免达到爆炸下限

降低氧浓度

识别有效点火源

预防有效点火源

示例

• 替换物料

• 惰化、采用无尘工艺

……

• 良好的内部管理措施

• 排气

• 粉尘清理措施

……

• 惰化（N2、CO2、烟道气、水蒸气……）

……

• 相关危险区域的确定

• 潜在点火源的识别

……

• 避免明火或火焰

• 禁止吸烟

• 限制表面温度

• 防爆区域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 设备和机械设备

• 防静电（如接地、使用耗散性材料）

• 预防机械过热或产生火花（如温度监测、防跑

偏监测等）

• 火花探测和消除装置

……

关联爆炸特性参数

粉尘可燃性

MEC

LOC

• MIE
• MIT、LIT
• 自燃温度

6.3　保护措施

6.3.1　如无法通过预防措施避免粉尘爆炸，宜考虑采取保护措施降低其影响，如采取耐爆炸（抗爆）、泄

爆、抑爆、隔爆措施。

6.3.2　爆炸保护措施宜结合工艺情况设计，避免造成次生灾害。耐爆炸设计宜按照 GB/T 24626；泄爆

设计宜按照 GB/T 15605；抑爆设计宜按照 GB/T 2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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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隔爆措施宜与其他保护措施联用。

6.3.4　常见粉尘爆炸保护措施、示例及其关联爆炸特性参数见表  2。

表  2　粉尘爆炸保护措施

保护方式

抑爆

隔爆

耐爆炸（抗爆）

泄爆

示例

• 抑爆装置（爆炸探测和快速喷洒灭火介质）

• 阻燃和耐火焰部件

• 隔爆翻板阀、主动式闸阀、旋转阀、联动双阀等

• 化学隔爆

……

• 抗爆外壳

• 耐爆炸冲击

• 耐爆炸压力

……

• 泄爆板、无火焰泄放、泄压门

……

关联爆炸特性参数

• pmax

• KSt

6.4　安全管理原则

6.4.1　企业宜制定粉尘清理制度，包括清扫范围、清扫方式、清扫周期等内容。

6.4.2　企业宜开展粉尘防爆安全教育及培训，普及粉尘防爆安全知识和有关法规、标准，使员工了解本

企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危险程度和防爆措施。

6.4.3　企业宜编制粉尘爆炸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6.4.4　企业宜采取粉尘爆炸预防措施、管理措施和其他措施避免粉尘云的形成，以及二次爆炸的发生。

7　危害和风险公示

7.1　对于确定具有粉尘爆炸危险的物质（包括在下游使用过程中），生产企业商或供应商宜以安全技术

说明书（SDS）的形式，传递和警示该物质的粉尘危害。

7.2　生产企业商或供应商宜按照 GB/T 17519 编制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第 2 部

分、第 5 部分、第 7 部分、第 9 部分提供有关可燃粉尘的信息，如第 2 部分列出不导致分类的危害、第 5
部分列出灭火的要求、第 7 部分提供关于安全搬运的指导、第 9 部分描述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的物

理和化学特性。

7.3　依据本文件识别的粉尘爆炸危险可在标签和 SDS 中使用下列短语，生产企业商或供应商也可自

行确定。

a） 对于可燃性粉尘：“如果粉尘扩散，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b） 对于在操作处理中产生的可燃性粉尘：“如果操作处理过程中或以其他方式产生小颗粒，可能

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c） “警告”与上述短语一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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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中
的
各
种
潜
在
点
火
源

作
业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潜
在

点
火

源
见

表
A

.1
。

表
A

.1
　
作
业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潜
在
点
火
源

点
火

源
类

型

热
表

面

火
焰

和
热

气
体

机
械

产
生

的
冲

击
、摩

擦
和

磨
削

电
气

设
备

杂
散

电
流

、阴
极

腐
蚀

保
护

雷
电

静
电

射
频

电
磁

波

电
磁

波

电
离

辐
射

超
声

波

绝
热

压
缩

和

冲
击

波

放
热

反
应

设
施

管
理

建
筑

工
程

、

维
修

保
养

动
件

在
轴

承
、轴

封
等

部
位

的
摩

擦
所

致

高
温

工
序

，如
焊

接
、切

削
等

工
具

使
用

所
引

起
的

火
花

，如
锻

造
、钻

孔
、研

磨

机
器

、过
程

控
制

技
术

装
置

、马
达

、开
关

、缆
线

、照
明

杂
散

电
流

，如
电

焊

或
故

障
设

备
所

致

部
分

涉
及

，如
雷

暴
（

即
使

未
见

闪
电

）
、雷

电
防

护
系

统
附

近
的

活
动

一
般

不
涉

及

一
般

不
涉

及

一
般

不
涉

及

仓
库 —

一
般

不
涉

及

部
分

涉
及

，如
发

电
厂

回
流

、铁
轨

、大
电

流
电

气
系

统
附

近

部
分

涉
及

部
分

涉
及

，如
无

线
电

发
射

台
、用

于
加

热
、固

化
、焊

接
、切

割
的

高
频

发
生

器

部
分

涉
及

，如
日

照
、强

光
源

、激
光

辐
射

部
分

涉
及

，如
X

光
机

、放
射

性
材

料

部
分

涉
及

，如
超

声
波

扫
描

仪
、超

声
波

检
验

、声
波

钻

发
火

和
自

热
物

质

运
输

传
送

带
送

料
（

固
体

）
、

泵
送
（

液
体

）
、

其
他

运
输

作
业

（
往

往
由

于
机

械
故

障
或

异
物

卷
入

移
动

设
备

或
机

器
所

致
）

碾
磨

、摩
擦

或
撞

击
引

起
的

火
花

常
见

于
流

程
、分

离
工

序
或

人
体

压
缩

气
体

、在
输

送
/泵

送

材
料

时
快

速
关

闭
阀

门

将
低

温
燃

烧
槽

移
至

他
处

制
备

和
包

装

搅
拌
（

不
发

生
反

应
）

过
筛

/铣
削

/研
磨

、

制
备

作
业

、包
装

受
热

设
备

、管
线

、热
交

换
机

一
般

不
涉

及

发
火

和
自

热
物

质

反
应

和
下

游
加

工

反
应

可
能

形
成

热
气

体

部
分

涉
及

，如
管

道
中

高
压

气
体

的
减

压
、锤

击

强
放

热

反
应

废
气

处
理

/
气

体
洗

涤

一
般

不
涉

及

一
般

不
涉

及

木
炭

吸
收

剂

自
热

和
引

燃

后
续

工
作
（

相
分

离
、

结
晶

、过
滤

、离
析

）

活
性

催
化

剂
或

残
留

物

馏
化

残
留

物
可

能
降

解

干
燥

由
于

研
磨

、摩
擦

或

撞
击

所
引

起
的

火
花

粉
尘

层
自

燃
（

尤
其

是
喷

雾
干

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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